
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之時效規定-供本校教師參考(生教組 整理)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22 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

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

定辦理，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１、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校安通報）。 

２、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規定向當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通報（關懷 e起來）。 

 

(二)性平法第 32、33 條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第 21 條規定，學校於接獲

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受理後交由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學校性平會）調查處理。 

 

(三)性平法第 36 條規定，學校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 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

之，延長以 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換言之，學校性平

會處理校園性別事件至遲應於 4個月內完成線上結案作業。 

 

(四)學校遇有當學期校園性別事件未申請調查／檢舉時，亦應於每學期末（或期初）將案件提至性

平會備查，以利委員會能確實掌握事件概況，建立校園安全環境。倘學校遇有「教職員工對學生」

校園性別事件務必依下列規定妥善處理； 

1.性平法第 22 條第 3項規定，請將事件交學校性平會調查處理，並強化校內人員性別平等意識，建

立性別平等及安全之校園環境。 

2.性平法第 25 條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告知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並依其需求，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

等各類專業服務，必要時，應提供保護措施、法律協助、社會福利資源轉介服務或其他協助。 

3.防治準則第 2條規定，學校應鼓勵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證

及調查處理。 

4.案內學校處理事件時，應依上開規定告知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主張之權益及各

種救濟途徑，並鼓勵其儘早申請調查，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倘案內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於學校告知權益或說明法定流程時，即已口頭表示無意願提出申請調查，則請學校之處理人

員協助做成紀錄，交學校性平會討論。事件如涉及防治準則第 18 條第 3項規定者，請學校性平會以

檢舉案啟動調查程序，或由性平會討論校園安全之改善、課程教學之落實或加強校園宣導，以提升

校園性別平等意識。 

5.另教師倘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4至 11 款及第 15 條第 1項情形者，請學校依同法第 22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並靜

候調查。 

 


